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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8學年度第 2學期 

第一次臨時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民國 109年 4月 29日(星期三)上午 11時 10分整 

地   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6樓國際會議廳 

主    席：楊教務長政樺 
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紀錄：王柔方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 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108-2學期本校校外實習課程及海外雙聯學制學生

修業被迫中斷提前返校，本校已於日前第 177次實習輔導委員會作成課程配

套決議。本校四個學院亦將開設 4學分專班，提供本案學生選課以補足所缺

失之學分。若同學本學期因租屋問題，無法如期返校修課，教務處也同意讓

學生在大四（專五）補足學分；且因本學期學生已繳畢學雜費，如同學為大

四上學期補修校外實習學分者，本校將不再重複收取學分費。 

 

貳、 教務處報告 

 一、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校外實習學生實習變動狀況，本校已於109

年 3月 4日第 177次實習輔導委員會做成學生修課配套方案決議，為使行

政程序完備，請各單位協助做成課程調整法定程序，循系科課程委員會→

院課程委員會→校課程委員會程序三級三審，以使程序完備。本案說明如

下： 

（一）學生如於 2 月底前可返校修課者，此類學生將選修校外實習 A（2 學分）

加其他 8 學分課程，抵免 1082 學期校外實習 10 學分課程。 

（二）學生如於 3 月 1 日-3 月 23 日間返校修課者，此類學生將選修校外實習 B

（4 學分）加其他 6 學分課程，抵免 1082 學期校外實習 10 學分課程。 

（三）學生如於 3 月 24 日-4 月 30 日間可返校修課者，此類學生將選修校外實

習 C（6 學分）加其他 4 學分（學校統一開設專班）課程，抵免 1082 學期

校外實習 10 學分課程。 

（四）學生如於 5 月 1 日後才能返校修課者，此學生將選修校外實習 D（8 學分）

加其他 2 學分課程，抵免 1082 學期校外實習 10 學分課程。 

二、 有關配套Ｃ方案，各院規劃的專班課程為新開設課程，為使行政程序完備，

請各學院需完成院課程委員會→校課程委員會程序審議通過（兩級兩審）。 

 

參、 提案討論 

案    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觀光學院  

案    由：本院因應新冠肺炎疫情，108-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習

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之學生擬規劃「專班選修

課程」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一，第 1-10頁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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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  明： 

一、院開設專班選修課程為「觀光產業實務專題」，計 4學分。 

二、為因應疫情補齊校外實習提前終止所缺學分，擬選修 6學分（含）

以內免收學分費；超過則依本校收費規定收取費用。 

三、本案業經 108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議(109.3.31-

109.4.1)決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學院  

案    由：本院因應新冠肺炎疫情，108-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習

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之學生擬規劃「專班選修

課程」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二，第 11-18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院規劃課程預計七月開課，課程名稱為「菜單設計與實作」，

每單元 8小時，計 9次，共 72小時。配合境外生目前無法入境，

於 8 月加開一班給境外生，若 8 月時仍無法入境，則同意學生

在大四選修 4學分課程。 

二、學生亦可採跨校選課或使用國內外線上課程，所要選修課程須

先經過系主任審核通過後，學生須正式註冊並取得完成累計 72

小時（四學分）課程分數及證明。於 109年 8月 31日前完成修

課，並將分數及證明交付導師登錄成績。 

三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1次國際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議(109.3.26)

決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三案 

提案單位：廚藝學院  

案    由：本院因應新冠肺炎疫情，108-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習

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之學生擬規劃「專班選修

課程」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三，第 19-27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院專班課程名稱為「餐飲廚藝創新創業實務」，計 4學分，72

小時。考量同學回校時間不一，院專班課程開設時間將訂於本校

行事曆開學前兩周，採密集上課實施。 

二、若無法參與本院專班課程者，可於大四（專五）返校後再修讀 4

學分專業課程補足所缺學分，課程需經所屬系科任可與校外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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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學習目的相符且無與課程標準必修學分重複，系科課程任可

標準為：須符合「餐飲廚藝實務」相關課程始可抵免。 

三、若無法參與本院專班課程者，可跨院選修他院專班課程以修抵，

並請依各院修課規定辦理。 

四、適用方案 A、B、D實習生亦可修習本 C方案課程抵 4學分，惟 D

方案修抵 C方案僅採認 2學分。 

五、以上課程學分補足須於大四（專五）上學期修習完畢，所加修課

程不另收學分費。 

六、部分國外實習同學須修習實習學校相關學位課程，同學須注意

所選修課程須先經該校的審核同意方能於該校承認學分。本院

專班課程以提供國際處翻譯送繳加拿大漢堡學院審議，是否可

採抵學位課程尚須加拿大漢堡學院認定。 

七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9.4.14)決

議通過。 

八、檢附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四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學院  

案    由：本院因應新冠肺炎疫情，108-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習

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之學生擬規劃「專班選修

課程」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四，第 28-42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院專班課程名稱為「餐旅產業實務」，計 4 學分，72小時。開

課人數至少 12人，上限為 40人。共開設 A、B、C三班，預訂於

學期中開設 AB班，暑期開設 C班；如 B班開課人數少於 12人，

將輔導同學轉至 A班，原 B班移至暑期與 C班對開。 

二、針對外院選修本院「餐旅產業實務」專班課程之同學（含專科），

以本院學生優先選課且不影響本院學生之選課權益始得同意。 

三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1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9.4.16)決

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五案 

提案單位：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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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五，第 43-57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8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3.31-

109.4.1)決議通過 1082學期第 2次休閒暨遊憩管理系課程委員

會議(109.3.27-109.3.30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六案 

提案單位：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
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六，第 58-67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系實習單位－香港怡中航空服務，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香港

機場業務量嚴峻，經實習單位與系上來回溝通，於 2020年 3月

6日終止實習合約，實習影響共計 14位學生。 

二、因 14位實習生未能順利媒合實習單位，而教務處校外實習配套

措施為針對 108年 7月 1日報到之實習生，若延後報到之單位，

將依照上數比例推算之。 

三、本屆香港怡中航空實習生實習日期為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

8 月 31 日。依實習日期推算，實習生仍須加選其他 8 學分（系

科認可與校外實習學習目的相符且無與課程標準必修學分重複）

課程，抵免 1082學期校外實習 10學分課程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8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4.4)決議

通過 1082 學期第 1 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9.3.18)決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會議紀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七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運管理系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
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七，第 68-81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因應實習提前返校配套措施，本系新增選修「旅遊安全風險管理」

課程，4學分/4小時，適用於 106學年度入學學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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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1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3.31-

109.4.1)決議通過 1082學期第 1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9.3.24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八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英語系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
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八，第 82-89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配合學校方案，但學生仍須遵守下列要點。 

(一)加修之學分數，不列計為系上只能承認系外 6學分之限制。 

(二)修習之課程須盡量與校外實習產業相關。 

(三)不同科系所開設之本系性質或名稱相同課程如已修習過，

則不予採認。 

(四)不得修讀本系大四必修課程。 

(五)修讀之課程須經系主任審核始得修習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1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3.26)決

議通過 1082學期第 1次應用英語系課程委員會議(109.3.11)

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九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日語系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
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九，第 90-99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如學生因語言、住宿或其他因素無法參加院開設專班課程，將於

暑假期間開設課程專班（與實習相關之餐旅課程）讓學生選修，

或於大四補修學分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1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3.26)決

議通過 1082學期第 1次應用日語系課程委員會議(109.3.18)

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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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
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十，第 100-116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1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4.16)決

議通過 1082學期第 1次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9.3.26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一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館管理系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
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十一，第 117-137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1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4.16)決

議通過 1082學期第 1次旅館管理系臨時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9.3.19)及 1082學期第 2次旅館管理系臨時系課程委員會

(109.4.1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二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管理系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
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十二，第 138-154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1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4.16)決

議通過 1082學期第 1次餐飲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9.4.8)決

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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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三案 

提案單位：烘焙管理系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
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十三，第 155-163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有關校外實習學分配套措施之學分認定，本系決議抵修學分認

定範圍為：(一)全校四技外系正規之必選修課程(含通識課

程)。(二)廚藝學院開設專班之課程學分。 

二、本案經院課程委員會決議：有關系科課程認定原則，須與「校

外實習」學習目的相符之餐飲廚藝相關課程為主。 

三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4.14)決

議通過 1082學期第 2次烘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9.3.31)

決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補充說明二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四案 

提案單位：中餐廚藝系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
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十四，第 164-173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經院課程委員會決議：有關系科課程認定原則，須與「校

外實習」學習目的相符之餐飲廚藝相關課程為主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4.14)決

議通過 1082學期第 2次中餐廚藝系課程委員會議(109.4.9)決

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補充說明一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五案 

提案單位：西餐廚藝系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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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十五，第 174-183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經院課程委員會決議：有關系科課程認定原則，須與「校

外實習」學習目的相符之餐飲廚藝相關課程為主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4.14)決

議通過 1082學期第 1次西餐廚藝系課程委員會議(109.4.9)決

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補充說明一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六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廚藝科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
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十六，第 184-198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經院課程委員會決議：有關系科課程認定原則，須與「校

外實習」學習目的相符之餐飲廚藝相關課程為主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4.14)決

議通過 1082學期第 1次餐飲廚藝科課程委員會議(109.3.11)

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補充說明一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七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
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十七，第 199-206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2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4.21)決

議通過 1082學期第 2次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

(109.3.18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八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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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單位：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 

案    由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1082學期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校外實

習學習時程，針對無法完整完成校外實習學習時程之學生其配套

措施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十八，第 207-213頁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82學期第 2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(109.4.21)決

議通過 1082學期第 2次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

(109.3.24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 

提案單位/委員：應用日語系 吳岳樺教師代表 

案  由： 

有關 109 學年度大三上學期課程，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將延後半年實習，

本系亦正逐步規劃 10 學分課程配套措施。又因延後實習方案，大二同學必

須及早尋找租屋處。惟本校實施的排課原則為共同科目優先排課，下學年度

大三延後實習，勢必在排課上增加困難，建議是否可讓學術單位專業科目優

先排課。 

 

主席指示： 

1. 本校排課因有法源基礎，本案如須調整，應回到法規面做檢討。同時建議

共教會及學術單位在排課上，盡量能考量到學生的需求。 

2. 「國際觀光餐旅大師系列課程」或「課程如授課教師為本校之國際大師講

座教授」，得以遠距教學方式實施，開設課程需經由課程委員會三級三審

通過後，逕送註冊課務組 (日間部) 或進修教務組 (進修部) 辦理後續

行政作業。 

 

 

伍、 散會（上午 11：40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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